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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专业介绍

二、培养目标

三、招生方案
1．招生对象及条件
（1）苏州城市学院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在籍在校学生。
（2）学生学有余力，其主修专业所有已修必修课程无不及格，且无应修但未修的必修课程。
（3）学生申请的辅修专业不得隶属于正在修读的主修专业所属专业大类。
（4）学生未曾修读过其他辅修专业或辅修专业学士学位。
2．招生人数及最低开班人数

3．选拔机制

四、学制、学分要求和学位授予
辅修专业学制2年，学习年限与主修专业学习年限同时终止。在允许学习年限内，学生修满指导性教学计划规定的25学分（不含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）可申请辅修专业证书；修满50学分，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（成绩达70分及以上），且主修专业达到学位授予条件的可申请辅修学士学位。
五、课程设置（50学分，均为必修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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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
1．“招生对象及招生条件”栏可根据专业要求增设相应条件；
2．“选拔机制”栏明确若报名人数超过拟招生人数，学院的选拔方案；
3．所有课程均为必修课程，其中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学分不低于 8 学分，除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外实践类课程不少于 4 门。
4．辅修专业课程代码编设规则：第1位为“F”，表示辅修；第2-3位为学院代码；第4-6位为流水号，第7位为“-”；第8位，如果为单学期课程填“0”，如果是多学期课程，课程代码前7位保持一致，第位按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依次写“1”、“2”、“3”、……
